乳山市人民政府
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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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：刘某某，女
住所（联系地址）：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
被申请人：乳山市人民政府
法定代表人（或者主要负责人）：王大治，市长
申请人对被申请人作出的乳政办依复〔2024〕2号《乳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对刘某某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》不服，于2024年3月13日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。
经审查，本机关认为：乳政办依复〔2024〕2号《乳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对刘某某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》系乳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所作，不属于本机关管辖范围，申请人应当向威海市人民政府提出相关行政复议申请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三十条第二款的规定，决定不予受理。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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